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架
之
領
導
。
在
屋
崙
拘
拿
喪
盧
氏
•
廿
(

•
泛
亞
社
所
接
到
之
報
舍
尊
。並
舉
一 

八
廣
■
按
源
人
指
竇
•
與
東
灣
搶
刼
銀
四
一 
病
人
而
.醫
生
拒
絕
醫
洽
而
致
雅

行
案
多
宗
匪
徒
所
团
指
模
符
合
。
故
被
-
亡
之
實
例
,

1.微
據
報
霓
慶
第
「
大
^
 

釘
院
-
陳
全
芳
醫
生 
二
二
次
拒
絕
為
二 

眼
淑
君
之
幼
子
治
病
■
経
果
弱

監
禁
待
審
。
兩
人
預
曾
爲
獄
犯
■ 

SŜ

ŜŜ
ZIV/X/))))̂

/̂.

聯軍退年禿頂嶺. 

非因彈藥不足：
夜
童
困
無
人
醫
治
而
致
死
亡
.
另
二
消
一 

■
•
則
指
控
壁
山
縣
醫
生
李
偶
全
「展

敝
」
四
個
病
人
•
並
使
另
二
病
太
..*" 

■ 

盛
華
頓
廿
七
日
芝
加
哥
論
壇
報
電
 
射
敏
治
「
並
謂
凡
此
均
因
「
此
醫
生
 S
 

•
愛
善
考
華
總
統
:
昨
對
記
者.説
明
。
飴
」•
之

故

； 

韓
戦
聯
重
屹
守
秃
頂
嶺
，
典
單
近
日
被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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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氣
報
吿
一
」

共
軍
蟹
退 
一 幷
非
因
爲
彈
藥
不
足
町
致
 

。
麒
彼
稱
.
現
存
積
存
高
麗
及
日
本
之

拾
五
米
毫
冨
炮
彈
•
現
在
情京一| 

逐
潮W
大
谗
濃
云
.■ 

瀛 

•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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波蘭禁機師飛行・▲ 

一切由i
師
代
号 

華
喘
頓
产
廿
七
日
紐
約
聲
報
喪
感

加僑護照未落俄國壬 

一
奥
太
瓦.
北
七
日
加
拿
大
社
電
亠
 

昨
攝
外
交
部
助 

-31 次
長
麥
富
努
稱
•
札
 

二
次
他
界
大
戰
握
硬
迄
今
•
大
約
育
加
一 

籍
南
國
人
二
千
咨
返
祖
.國
•
而
移
民
朝

®

共»
出
證
照
八
百
七
拾
份
.
內
中
六
苴
 

三
十
仁
份
■
業
自
交
還
移
民
•
而
其
餘
一 

二
百
三
十
三
份
之
中
•
有
一
百
二
拾 &
 

已
不
知
去
向

<-ls
外
交
部
所
知
.
南~ 

■
政
府 
絕
對
未
將
此
項
證
照
交
俄鼠 

利
用
。

.
昨
儼
特
為
部
称
密
消
負
稚
.
海
於
^

^

 

蘭
機
師
如
力
等
尉
症
黄
俄
製
奪
 

埃
洽
(
乂
稱
米
格
式
二
五
型
噴
融
福
霞
"

—
—
—B

i
s

全
体
機
師
冊
行
.
俟
當
局
逐

e;
翻is®

有
人
間
及
南
國&
統
狄
圖
・
新
近
遊
更
曾
•。

•
•

...
:
.
二
-
:
小

蠢
 

Si ■
在
偷
敦
發
互
談
話
"
搁
繭
鎖
親

a: 

加
力
基
朴
尉
 

現
在
英
國
"
麻0
 

時
期
•
曾
沒
收
"
國
鰻
照
八
百
份
，轉一 
國
空
軍
嚴
密
氏
鰻
•
以
肪
不
測
♦
«

!« 

交
俄
之
消
息
:

傅
俄
备
:

回域跄类敘1
"
 

據妻又
稱
；
一
卽
便
南
國
在
親
俄
時 
停
止
髪
連
新
式
軍
概
於
給
波
蘭
•
，而
波
， 

期
.
曾
沒
收
加
，

照
轉
交
俄
國
誤
務
蘭
空
軍
威
司
令
俄
全
喬
将
軍
大
失
寵

‘

」
聞
丹
麥
無
急
底
歸
還

15 ■
興
波
艇
 ̂

之
急
?
而
據
藜m
宜
方
浦
育
疲
，家

 

擬
用
船
艦
被
機
物

13
波

一

r
齬

働
關
利
用
■
對
於
一
加
厚
大
亦   

M'
礙
"
因 

爲h
項
婚
照
于
一
九
四
七
年
已
滿
期
云

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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£
?
^
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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»
m

*^^^

加外長警吿自由民族 

勿中蘇俄和平奸計 

房
郞
度
廿
七
日
加
拿
大
亜C
一
加 

外
長
丕
亞
遍
•
昨
日
住
多
郞
度
自
由
黨
一

定
・

，金

丹
麥
之
服
度
•
似
乎
裏
示
假
機
 #
 

過
專
家
及
特
務
員
檢
驗
之
後
..
已
不 ®
 一 

再.飛
•

繼
簫
 

露
嚼
 

遅

 

i

E

一

最
值
得
反
共
民
族
注8
者
。
爲B
 

派
之
商
人
卡
笠
演
事
•
睛
其
本
人
預
科
機
是
用
英
國
大
槪
在
一
九
四
七
年
所
出
 

蘇
俄
新
強
權
•
在
一
最
近
數
日
內
；
將
"
金
之
午
式
發
昔
)
噴
射
式
@
動
勲
推
數
 

反
共
民
族
作
和
平
*
示
.
因
爲
此

16

衷
一•
英
國
曾
將g
頁8
動
機
大
量
會C
®

示
•
或
出
於
誠
鳶
一
•
所
以
我
們
不
能
置

，

之
不
理
•
但
共
產
王
義
者
之
言
論
與
行
一
一

$
s
$
v
.
「

>*!.^

-
共區醫生不敢

動
・
向
來
不
相
符
一
，
則
自
由
民
族
照
理

1B®

在
未
星
納
其
主
張
之
前
"
特
別
要 

小
心
・
以
免
中
其
策
計
.
彼
又
稱
♦
樂
 

觀
海
在
俄
國
以
事
實
饋
明
其
本
國
的
確
 

51 講
和
之

in-.,. 
腫
該
抑
制
其
樂
觀
觀
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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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指閣 
拿獲鍬行刼匪 

大
璋
訊
・
中
央
值
探
員
•
星
期
五 

夜
後 
一
時
半
，
在
三
凡
市
九
街
夾
抒
杰
 

街
・
拘
捕
得
架
氏
，
卅
二
歲
•
隨
由
得

一 
爲病人治病下藥二 

香
港
泛
亞
社18

•
泛
亞
職
記
 

1- 
鑫
 

•

得
來
自
血
川
誼
慶
之
書
函
駅
導

.<.:»—1
 

扌

了

驚

專
慶
醫
生
 

现
方
流
行
不 

«: 負
賣
爲
病
一 

N
開
方
下
藥
之
風
氣
   

-N 吿
中
一
稱 

--/V®

笏
醫
吏
：
深
総
在
經
彼
輩
療
治
之
後
 $
 

蘭
人
仍
皆
不
起
，
而
受
到
置
胃
一
-
巾
 

發
之
報
.紙
戴
稱
•
由
歌
爵
恥
氏
骨
缺
乏
〔 

的
障
.
一 
醫
生
現
均
不
願
下
賓
一
話
至
難
 

財
難
痛
症
：
直
截
拒
絶
爵
 
厶

二

弹
新
"
足
以
應
付
屈
時
戰
局
•
但
遇
戰

情
轉
劇
"
則
現
在
才
存
量
•
或
不
足
用 
何
日
天
陰
而
有
雨
•
今R
最
低
及S
 直

柳
天
文
台
報
吿
稱
，
雲
斟
華
今
明
一

•
據
美
總
統
例
.
.
戰
聯
嵐
所
缺
乏
者
波
度
•.
爲
四
拾
貳
度
，
汲
五
拾
三
度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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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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迎
内̂

注
迷
閣
.蚕
情
太
飞
之

.，■1:
密
感
整
一
幾
嫁
缀
確s
焼8
験

-$3
験

-1a

△
本報價目表 
(
零
活
每
份
七
仙
)

寶 
客城派到 一元三五 

本埠郵寄一斤五毫 

加0 美墨一元五毛 

中國各國一允五毛
毎季 四元零 31 

四元五毫

81 元三五 
S

元 X 毛
爭年 八元一臺 

九元 八元六毛 
九元

全年十六元二
56 十八元 

壹十七元 
-十八元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
皆
按
日
呈
閱
，
無
綸
取
閱
久
暫
， 

報
費
均
睛
先
惠
，
空
函
定
閱
，
恕
不
奉

D
IA •

司

理

部

啟

14*^中
華
民
國
四
十
二
年
三
月
廿
七
號
 

(
星
期
五
)
一 

新
聞
紙
第
拾
四
卷
第
二
百
大
三
號

本

第

 

'

a
眇"

△夏
歷
歲
次
癸
巳
年
二
月
十
=
一
日

與
蘇
簽
訂
新
商
約

&

既

各

項

工

業

北
平
答
允
以
原
料
供
蘇 

•
以
爲
蘇
援
助
交
換
條
件 

俄
京
莫
斯
科4!

七
日 e
 合
社
幫
・
蘇
俄
昨
日
公
佈
其
經
濟
援
助
中
共
政
權
 

新

tfm
•
協
助
中
共
發
展
重
工
業
 
莫
斯
科
報
紙
，
昨
日
一
鍋
中
共
政
務
院
總
理 

.兼
外
長
周
恩
来
•
最
近
在
此
間
與
蘇
俄
當
蜀
簽
訂
此
項
新
約
云
■ 

杳
周
恩 *
 
・
係
於
本
月
初
•
以
参
加
史
太
林
之
殮
禮
禽
名
•
而
來
莫
科
斯 

"
與
彼
同 *
者
尙
有
其
他
中
共
要
員
多
名
■
中
共
在
其
與
蘇
俄
簽
訂
之
新
約
 

下
•
獲
麻
俄
保
証
協
助
其
增
加
我
電
擴
大
現
有
駿
廠
及
建
立
新
电
廠
，
蘇
俄 

並
保
証
協
助
中
共G
展
冶
金
開
礦
 
»
器
•
化
學
，
交
通
■
及
其
他
工
業
•

同
舞
又
將
以
農
園
機
器
•
牛
及
種
子
・ 

供
給
中
共
・
而
北
平
政
權
則
答
允
將
 

以
輕
金 3
 
白
米 

菜
油 

肉
類
 

羊 

電

責

麻

・
含
油
種
子
生
絲
，
絲
織 

品
•
及
皮
革
等
供
給
蘇
俄
。
以
爲
蘇
俄 

援
助
中
共
之
交
換
倏
件

△
馬連果夫新政權 

加强中蘇關係 

中
蘇
此
次
之
新
商
約
 
賞
爲
蘇
俄
 

為
連
果
夫
新
政
權
■
登
台
後
與
中
共
簽
 

約
之
首
次
・
西
方
觀
察
家
•
認
爲
蘇
俄 

此
舉
•
爲
馬
連
果
夫
銳
錄
援
助
中
共
之
 

明
証
•
西
方
觀
察
家
。
又
注
意
蘇
俄
遣 

派
其
第
壹
流
外
交
家
古
斯
尼
所
夫
•
爲 

新
任
駐
北
平
大
使
・
認
爲
此
爲
莫
斯
科

於
昨
晨
爲
中
典
所
佔
 6 

x
t
t
s
D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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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
s
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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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z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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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度國會通過 

九萬萬盧比国防費 

印
度
首
都
，
新
德
里
二
拾
六
日
聊
 

合
社
電
，
印
度
國
會
"
本
日
通 ̂
 
印
度 

宣
九
$
 
三
年
至
壹
九 3 
四
年
之
九
萬
萬 

九
千
八
百
四
拾
盧
比
國
防
費
預
算
法
案
 

■
(

15

款
約
伸
英
金
四
萬
萬
一 
千
九
百 

六
拾
六
萬
四
千
元
)

，
印
度
首
相
尼
赫
 

魯
(
彼
現
兼
任
印
度
國
防
部
長
)
。
極
力 

稱
讚
印
度
在
國
防
科
學
及
載
術
上
之
進
 

步
，
並
强
制
建
立
国
防
之
重
要
性
区
。

>%<

H
S
S
<
1

盧登斯水堵復開 

柏
林
，
二
十
六
日
路
透
社
電
•
蘇 

俄
寓
局
■
現
巴
將
米
地
蘭
運
河
之
盧
登
 

斯
水
靖
復
開
・
查
該
運
河
爲
聯
絡
柏
林
 

與
西
德
間
之
主
耍
河
道
之
一
・
鼓
運
河
 

自
去
年
八
月
起
•
被
蘇
俄
當
局
•
以
「 

修
理
」
爲
藉
口
封
鎖
。
迄
今
始
開
放
云

1
圖
加
强
中
蘇
之
關
係
云

・

^6656^

 

克
復
重
要
山
岡 

高
麗 

漢
域
二
拾
七
日
國
際
社
電
 

。
美
海
軍
陸
戰
隊
・
於
過
去
二
拾
四
小 

時
。
在
韓
國
西
统
之
城
加
市
高
岡
•
及 

附
近
之 
一 
處
哨
兵
陣
地
，
與
中
共
展
開 

劇
烈
之
拉
鋸 

16 
美
海
軍
陸
戰
隊
，
今 

日
下
午(
韓
婚
時
間
)
以
手
榴
弾
刺
刀
•

■*/^
.̂/>z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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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恩來離莫斯科 

囘北平

東
京
二
拾 

ZS
日
統
一
社
電
中
共
 

政
務
院
總
理
閑
恩
來
•
昨
己
離
莫
斯
科 

回
北
平 

僕
莫
斯
科
無
線
蜜
播
音
消
息
 

稱
。
蘇
俄
外
長
莫
洛
托
夫
及
其
他
蘇
 

俄
高
級
官
員
均
到
機
覇
歓
送
周
恩
來
 

等
中
共
代
表
多
人
囘
北
平
云

嘔
/
一
城
加
市
高

攻

■
中
共
展
開
肉
遮 

克
復
此
與
崩
加
山
 

附
近
之
重
要
高
岡
•
英
軍
本
日
克
復
域 

加
市
高
岡
筱
一
並
乘
勝
追
逐
收
復
附
近
 

-
處
哨
兵
陣
地
•
査
城
加
市
髙
岡
，
係
.

緬
甸
第
翻
逃
亡
本
國
華
軍
數
子
名
 

■
在
國
境
內
之
極
裡
活
動
•
早
已
小
縁 

官
。
况
且
飯
句
早
已
承
認
中
共
政
価
• 

緬
甸
政
府
並
正
式
提
継
，a
譴 

責
台
灣
■
民
黨
政
値
， 侵
略
緬
旬
~ 

@
较
盡
力
法
•
以
求
制
止
之 
一 

③
下
令
各 
8B
尊
重
緬
旬
領
土
之
完
 

整
.

修
台
北
高
級
高
員
稱
•
中
國

88

民 

政
府
實
際
上
，•
無
管
轄
李
彌
將
軍
 
亠
在 

13

句
之
游
撃
隊
之
能
力
，

傳
李
將
*
部
隊
。 1
國
民
政
府
用 

飛16

度
暗
中
曜
由
暹
鱷
特
務
隊
接
礼
• 

但
此 

86 迄
未
証
實
， 

一 

同
時
暹
羅
內
閣
總
理
又
稱
，
布
國 

願
准
軀
句
華
單
，
經
由
暹
羅
・
退
出
緬 

甸
•
但
要
合
符
下
列
兩
個
條
件
■ 

<0

中
英
美
宜
同
情
此
舉
・，

I  

a
華
眼
首
先
要
在
緬
句
繳
械
・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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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將派代表 

一 

、往澳洲商捕魚約 
一 

澳
洲
•
康
巴
拉
二
拾
六
日
■
合
漱 

電
・
澳
洲
外
交
部
長
溪
仕
♦
本
日
宣
佈 

■
謂
日
本
現
巳
同1
M
 
四
月
十
三
日
■ 

遣
派
代
表
 S

eb
澳
洲 

與
澳
洲
當
局
険 

判
•
訂
立
關
股
在
澳
洲
附
近
海
面
捕
魚
 

之
條
約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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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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句
政
府
・
昨
已
正
式
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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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
 
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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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
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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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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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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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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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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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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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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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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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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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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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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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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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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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
餘
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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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
約
壹
萬
弍
千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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豐
九
四
九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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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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侵
人
中
緬
交
界
緬
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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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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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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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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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
等
焉
軍
・ 

學
係
被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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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
逐
退
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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緬
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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緬
旬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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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容
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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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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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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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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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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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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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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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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緬
人
之
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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緬
政
府
軍
衝
突
•
令 

「

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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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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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解往唐家灣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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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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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拾
五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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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
社
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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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
間
接
澳
門
方
面
消
思
•
稱
上
星
期
方 <
 

香
港
乘
遊
船
往
澳
遊
覧
•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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途
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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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
截
去
之
美
哲
宣
者
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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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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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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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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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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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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拜
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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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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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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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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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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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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館
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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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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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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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
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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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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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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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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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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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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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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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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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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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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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持政府半年開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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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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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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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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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元
~
維
持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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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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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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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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瓦
 

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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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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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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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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